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地质灾害监测员管理办法的通知》（玉政办发〔2014〕160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玉政办发〔2012〕122号）、江川区委常委会会议纪要第9期（三届10次）。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开展江川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开展全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
（二）建立6个乡镇自然资源管理所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开展情况考核机制;
（三）开展小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绩效事前评估;
（四）完成其他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五）对各乡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检查(汛前、汛中、汛后各检查不少于1次)。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资金安排920,000.00元。
（一）开展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合计332,000.00元，分别为：
1.地质灾害宣传培训经费：24,000.00元（区级2次10,000.00元，乡镇（街道）7次/2,000.00元）；
2.地质灾害应急演练：90,000.00元（每个地质灾害点一次/3,000.00元，30个点）；
3.地质灾害应急处置50,000.00元；
4.监测人员补助经费27,000.00元（56名监测员，纳入补助54名，500.00元/人）；
5.地质灾害隐患点警示牌、标识牌、警报器设置配备14,000.00元；
6.监测、巡查、应急调查人员物资配备52,000.00元（雨衣、雨鞋、手电、卷尺400.00元/人，人员130人）；
7.科技支撑服务费60,000.00元；
8.气象监测预警服务费15,000.00元。
（二）计划开展3个小型地质灾害治理项目，预算588,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2025年1月1日—2024年5月14日，开展汛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等）；
2.2025年5月15日—2024年11月15日，开展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巡查排查、应急处置等）；
3.2025年11月16日—2024年12月31日，开展汛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巡查排查、总结报告等）；
八、项目实施成效
加强对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健全和完善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地质灾害预报成功率，加大了山区农村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了全民防灾、避灾和减灾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切实解决了受灾群众的实际困难。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目名称
临聘人员工资(非税安排)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临时人员2025年10月份工资花名册、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2026年聘请临时人员工资测算表。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云南省的有关规定，由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招聘的临时人员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矿产资源管理、责测绘地理信息管理、查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违法案件工作，不但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增加就业岗位。工资支付实行按月发放（非税安排）。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二）做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矿产资源管理等工作;
（三）做好其他安排的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安排31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发挥各自工作特长，进行有效安排工作岗位；
2.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人员抽调及岗位调整。
八、项目实施成效
做好人员的管理及工作安排，提高工作效率。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编制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依据《玉溪市江川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6-2030年）》（简称第五轮矿产资源规划）、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中指出要积极发挥详细规划法定作用、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云发〔2020〕7号）要求，开展玉溪市江川区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编制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州(市)县(市、区)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编制指南的通知》（云自然资地勘〔2021〕150号）文件规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统筹整合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规划编制、第五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编制三个重点项目，明确各项任务的实施内容、资金安排、组织保障、进度节点与绩效目标，确保各类规划编制工作协同推进、高效落地。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规划编制
围绕“隐患点+风险区”双控机制，系统总结“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成效与不足，明确“十五五”期间防灾减灾重点任务，包括科技防灾、群测群防、工程治理与避险搬迁等，全面提升区域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
（二）第五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
以《玉溪市江川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6–2030年）》为核心，开展第四轮规划实施评估，深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与合理利用布局研究，明确差别化管理政策，保障资源供给与矿业经济健康发展。
（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
依据《云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编制要求，系统开展生态本底调查与问题识别，明确生态修复重点区域与工程部署，推动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格局。
六、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安排398,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次性支付给项目实施单位。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三类规划的科学编制与有效实施，将全面提升江川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与国土空间生态品质，构建“防灾减灾、资源高效、生态优良”的自然资源管理新格局，为实现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江川区在库续建土地整治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工作的意见》（中发〔2017〕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号）及《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3号）》、《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工作的实施意见》（云发〔2018〕11号）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增加新增耕地、水田规模、粮食产能等占补平衡指标。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包括江川区前卫镇石河村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安化等3个乡（镇）早谷田等4个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江川区前卫镇赵官等3个村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项目。
五、项目实施内容
做好江川区在库续建土地整治项目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和措施如下：
（一）主要工作内容
实施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和田间道路工程（具体建设内容见各子项目批复的初设）。
（二）工作措施
按照《云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开展项目踏勘、立项申报和组织项目实施建设。在实施过程中，积极加强同省自然资源厅、玉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联系，自觉接受上级土地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审查和审计，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土地整治和灌排系统工程建设、道路建设等方面的有关规定，最终由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对该项目进行竣工验收。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1,0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
1.安化等3个乡（镇）早谷田等4个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建设规模3.3010公顷，预计新增耕地2.9038公顷，新增耕地率87.97%。投资预算为273.4661万元。
2.江川区前卫镇石河村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项目区建设规模为19.1131公顷，开发规模18.4584公顷，实施后预计新增耕地面积为15.2337公顷（全部为旱地），全部为果园开发为旱地，新增耕地率79.70%。15°以下新增耕地区域可纳入占补平衡指标，面积为14.2624公顷，15°~25°新增耕地区域纳入进出平衡指标，面积为0.9713公顷。投资预算为731.7734万元，单位面积投资38.2865万元/公顷（25,524.3239 元/亩）。
3.江川区前卫镇赵官等3个村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项目区建设规模5.8468公顷，建设规模占项目区总面积的95.42%。预计新增耕地5.1039公顷（全部为旱地），新增耕地率87.29%。投资预算为196.6913万元，单位面积投资33.64万元/公顷（22,427.23元/亩）。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实施后，预计新增耕地面积为22.6928公顷，全部纳入占补平衡指标，新增耕地质量等别10等，新增粮食产能176913.72千克。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实施方案补充意见的通知》规定，补充耕地指标基准价为：耕地数量75万元/公顷、水田规模75万元/公顷、粮食产能0.01万元/公斤，可以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调剂收益3471.0972万元，扣除项目投资成本493.3821万元，本项目结余指标收益2977.7151万元。
生态效益：实施前项目区耕地面积为0.0000公顷，土地垦殖率为0.00%；项目实施后项目区耕地面积22.6928公顷，土地垦殖率为70.04%，土地垦殖率同比增加70.04%。增加了项目区的耕地面积，将补充城镇基础设施占用的耕地面积，这将为江川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可持续效益：通过项目配套建设的农田灌排设施和田间道路，项目区周边农业生产条件将得到根本改善，水土流失将得到有效治理，原耕地质量将得到全面改善，耕地产出率将得到较大提高，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需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云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和《云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技术指南》等文件要求，组织编制玉溪市江川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江川区2023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第一次）编制工作于2023年1月开始开展，现已完成验收。
五、项目实施内容
方案对成片开发总体情况、成片开发的必要性和公益性、规划符合性分析、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计划、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用途、功能和公益性用地比例、节约集约用地评价、耕地占补平衡落实措施、土地成片开发效益评估等方面进行分析。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对成片开发范围用内，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征收。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1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
开展2023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第一次）编制，现工作已完成。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照新《土地管理法》将公共利益范围进行明确界定：因军事外交、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扶贫搬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成片开发以及法律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的其他情形等6种情况确需征地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并通过多个条件控制和程序控制，以保障征地，改革征地程序，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整个征地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一次）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对成片开发范围用内，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征收，加快推进我区用地要素保障。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江川区不动产数据库更新维护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是进行不动产登记最重要的基础数据，为了保障不动产登记数据库信息与城镇地籍数据的一致性、现势性、完整性和稳定性，依据《玉溪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实施方案》（玉政办发〔2015〕164号）、《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成果汇交规范（2021年修订版）》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9号）等文件精神，由具备资质条件的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及时更新维护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持续保持登记数据与地籍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达到以库管图管地管房的目的。同时，按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市的要求，每年要对标对表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登记成果数据的更新汇交，管理新增宗地代码、界址点号等与不动产登记相关的工作，即采取“日常+定期”模式，做好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成果更新，保持成果现势性，满足不动产登记的正常开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完成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更新、汇交、日常更新维护城镇地籍数据库、管理发放新增宗地代码和界址点号、对零星数据预审、零星数据坐标转换、日常数据更新（图形数据点、线、面图层更新）、登记属性更新、数据格式转换，新增商品房和存量房二次交易时的房产图、宗地图修改、制作等。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数据汇交：按上级数据库汇交标准，完善系统数据库导出登记数据，如期完成省级汇交，汇交质量达到省级部门的要求，认定标准以省级出据汇交结果为准；
2.管理发放新增宗地代码和界址点号：按《关于规范不动产权籍调查有关工作的通知》（玉国土资江【2018】114号）文件要求，对在江川区开展宗地权籍调查的测绘单位所调查宗地发放宗地代码和界址点号，确保宗地代码和地籍子区内界址点号不重不漏。
3.质检登记数据：对测绘单位提交的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按《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进行质量检查，通过质量检查方能将数据提交登记中心权籍管理人员进行入库。
4.日常更新维护城镇地籍数据库：对新入库宗地需及时更新城镇数据库，对无矢量数据的存量数据需重新开展补测、补录后再行更新城镇数据库。
5.日常管理：对零星数据预审、零星数据坐标转换、日常数据更新（图形数据点、线、面图层更新）、登记属性更新、数据格式转换，新增商品房和存量房二次交易时的房产图、宗地图修改、制作等。
6.外业核查：对不动产登记中心需要进行外业核查的项目，提供测绘、数据比对、制图等技术支持。
7.其他事项：根据业务需要辅助开展与数据库管理有关的相关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26,822.00元。
七、项目实施
开展2025年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更新维护，现工作已完成。
八、项目实施成效
[bookmark: _GoBack]实现不动产登记数据库与城镇地籍数据库的一致性，确保宗地代码和地籍子区内界址点号不重不漏，提高登记数据入库的质量和工作效率，为“互联网+不动产抵押登记”和“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为不动产登记信息接入、上报、统计和不动产登记数据梳理、提取、导出等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为优化政务服务数据共享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最大化的满足登记需求。



